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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S101线至原州区彭堡镇猫头咀公路

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

固原市交通运输局

二○一八年十月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

	一
	工程名称
	固原市S101线至原州区彭堡镇猫头咀公路

	二
	工程地点及

主要控制点
	固原市境内

	三
	建设依据
	固市发改［2013］397号；

固市交发［2013］145号；

	四
	技术标准

与

主要指标
	1.公路等级：四级

2.设计行车速度：20公里/小时

3.桥涵设计荷载：公路-Ⅱ级
4.设计洪水频率：1/25

5.路基路面宽度：4.5米、3.5米

6.路面结构：20cm砂砾垫层+18cm水泥混凝土面层

7.道路全长：7公里

	五
	建设规模

及性质
	路面结构为水泥混凝土路面，路线全长7公里，属新建项目。

	六
	开工日期
	2014年4月1日

	
	完工日期
	2014年11月30日

	七
	批准概算
	490万元

	
	竣工决算
	建安费：3022922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194000元

项目设备购置费均为0元。

	八
	工程建设

主要内容
	合同内容主要包括：新建路基、路面及交通安全设施

	九
	建设项目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及质量评价
	2015年5月5日，固原市交通建设服务中心递交了《公路工程交工质量鉴定申请书》（固交建发[2015]1号）。固原市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局委托固原公路质量检测中心对项目进行了质量检测，根据检测报告和日常监督抽检情况对项目进行了质量鉴定，出具了《固原市西兰银物流园长城路延伸段、固原市S101线至原州区彭堡镇猫头咀公路、S101线固原市东绕城段道路工程质量鉴定报告》（固交质鉴字〔2018〕4号）。

竣工验收委员会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有关资料，听取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质量监督等单位的工作报告，对项目工程质量进行了综合评议，并按《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交通部2004年第3号令）的有关规定进行评分，同意固原市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局出具的《固原市西兰银物流园长城路延伸段、固原市S101线至原州区彭堡镇猫头咀公路、S101线固原市东绕城段道路工程质量鉴定报告》（固交质鉴字〔2018〕4号）。

经竣工验收委员会评议，项目工程质量综合得分83.4分，工程质量等级评为合格。

	十
	对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综合评价
	建设单位严格履行了基本建设程序，实行了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等各项制度，建立健全了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单位积极协调工程建设的外部环境，加强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为建设各方提供了有效的服务，为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
设计单位严格执行了国家颁布的有关设计标准和规范，选用了较为合理的技术指标和设计方案,各种结构物布置合理。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能做好设计的后续服务工作。在今后的设计工作中，设计单位应强化山区公路项目防排水设施的设计，确保防排水设施合理、有效。

施工单位建立了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进场的人员、材料、机械设备满足施工需要，施工过程中较好地执行了施工合同和有关标准规范，保证了工程质量。在今后的施工中，施工单位应加强防排水的质量控制。
监理单位履行了合同条款规定的职责，对重点工序、重要部位实行了旁站，对各工序的质量及时进行了检查、签认、交验工作，对工程的进度、质量、投资三大目标起到了控制作用。在今后的工作中，监理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监理人员的技术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养，使监理人员具有独立、公正、有效开展监理业务的能力和责任感。

	十一
	建设项目综合评价及等级
	竣工验收委员会认为：建设单位项目管理规范，能够执行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有关规定，在建设过程中较好的处理了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节约了建设成本，建设单位对工程质量管控较为有效，竣工文件编制较为完整，验收委员会同意竣工验收。

经综合评定，建设项目综合评价等级为合格。

	十二
	有关问题的决定和建议
	1、竣工验收委员会同意项目接养有关事宜的决定。

2、竣工验收资料由建设单位负责按照交通部有关规定移交有关单位归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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